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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刘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扬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彭芸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资产总额 （元） 1,568,598,308.05 1,554,401,219.96 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元） 
1,398,537,261.01 1,369,513,332.00 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1.96 11.71 2.13%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718,245.07 32.3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42 64.10%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165,819,826.25 144,510,940.58 1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023,929.01 20,680,012.95 40.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4 4.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4 4.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 8.64% -6.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10% 8.50% -6.4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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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369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非凡 18 号资金信

托 
777,869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有机增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2,10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富锦 6 613,126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明达 4 期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612,022 人民币普通股 

孟辉 470,070 人民币普通股 

徐澍地 449,301 人民币普通股 

毕玉玲 448,300 人民币普通股 

东兴证券－工行－东兴 2 号优质成长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433,9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阳春 408,184 人民币普通股 

安然 390,032 人民币普通股 

2.3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刘水 60,411,252 0 0 60,411,252 首发承诺 2014 年 3 月 29 日 

乌鲁木齐木胜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718,671 0 0 9,718,671 首发承诺 2014 年 3 月 29 日 

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4,606,056 0 0 4,606,056 首发承诺 2014 年 3 月 29 日 

中国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 
2,303,028 0 0 2,303,028 首发承诺 2014 年 3 月 29 日 

广州山河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2,303,028 0 0 2,303,028 首发承诺 2014 年 3 月 29 日 

无锡力合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2,303,028 0 0 2,303,028 首发承诺 2014 年 3 月 29 日 

张衡 1,969,650 0 0 1,969,650 首发承诺 2014 年 3 月 29 日 

陈阳春 1,632,737 1,632,737 1,224,553 1,224,553 高管锁定 2012 年 3 月 29 日 

杨锋源 1,295,823 1,295,823 971,867 971,867 高管锁定 2012 年 3 月 29 日 

魏国锋 550,724 0 0 550,724 首发承诺 2014 年 3 月 29 日 

周扬波 226,769 113,385 56,693 170,077 
首发承诺、高管

锁定 
2012 年 3 月 29 日 

郑媛茹 194,374 97,187 48,593 145,780 
首发承诺、高管

锁定 
2012 年 3 月 29 日 

合计 87,515,140 3,139,132 2,301,706 86,677,7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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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本期期末比期初减少 46.98%，主要是公司前期已结算的工程款项资金回笼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本期期末比期初增长 142.80%，主要为预付材料采购及购买固定资产等增加所致。 

3、应收利息：本期期末比期初增长 32.70%，主要是计提的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4、长期应收款：本期期末比期初增长 39.83%，主要是 BT 建造合同（提供建造服务）建设期确认的应收回购价款增加所致。 

5、短期借款：本期期末比期初增长 50%，主要为补充流动资金向银行借款所致。 

6、预收账款：本期期末比期初减少 88.11%，主要为前期预收款的工程项目已开工并进行了相应的工程结算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本期期末比期初减少 64.83%，主要是本期支付了上年末计提的职工薪酬，本期为 3 月应付职工薪酬。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14.75%，主要是公司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呈现增长所致。 

2、营业成本：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17.16%，主要是公司本期业务收入增长相应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3、管理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49.49%，主要为公司业务规模扩大，人员储备费用和日常费用相应增长，同时为保持技

术领先优势，加大研发投入，增加了管理费用。 

4、财务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594.29%，主要为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534.63%，主要本期应收工程款及其他应收款项余额减少，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6、投资收益：主要为 BT 融资建设工程前期资金（未提供建造服务）本期应确认的投资回报。 

7、所得税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42.89%，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增长应计缴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40.35%，主要为营业收入和投资收益增长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3179.55%，主要为本期收回前期的保证金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56.61%，主要为公司增加人员储备和业务规模增长，相应的人

员工资和支付劳务费用增长所致。 

3、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120.6%，主要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相应支付的税费增加所致。 

4、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70.89%，主要为支付工程保证金及其他费用支出减少所致。 

5、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224.68%，主要公司因经营需要购买固定资产

及其他长期资产增加所致。 

6、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 103.49%，主要为公司本期支付银行利息较上年同期增长所

致。 

3.2 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业务回顾 

    2012年第一季度，公司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581.98万元，比去年同期 14,451.09万元增长 14.75%；实现净利润 2,902.39

万元，比去年同期 2,068.00 万元增长 40.35%。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施工项目包括：顺德区陈村镇中心公园景观工程；深圳

全市饮用水源水库水土治理工程；深圳证劵交易所营运中心园林景观工程；成都-自贡-泸州-赤水（川黔界）高速公路成都至

眉山（仁寿）段工程；万源（陕川界）至达州（徐家坝）段高速公路环境绿化景观工程；武汉王家墩商务区泛海国际居住区

樱海园园林景观工程；海南三亚亚龙湾公主郡工程；德弘天下华府项目园林景观施工工程；华为南方工厂员工宿舍及配套设

施项目（南区）景观绿化工程；贵州省六盘水至盘县高速公路绿化工程等项目。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56,859.83 万元，比年初 155,440.12 万元增长 0.91 %；净资产 139,853.73 万元，比

期初 136,951.33 万元增长 2.12%。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10.84%。 

(二)未来展望  

    在国民经济增速放缓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公司将充分利用上市形成的资金、品牌等优势，充分合理的使用公司的超募资

金，不断开拓国内生态环境建设市场，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的收益。

同时，公司将更加谨慎挑选优质客户和项目，加强应收帐款和现金流管理。  

    公司将不断加强工程项目管理，重点抓好“湖南衡阳市蒸水北堤风光带工程”、“湖南郴州有色金属产业园林邑公园、西

河带状公园及生态治理工程”和“江苏南通市通州区南山湖等景观绿化工程” 三个 BT 项目的建设；加强研发《墙面绿化集

成技术研究》，在广泛吸收国际国内先进技术基础上，完成深圳证券交易所新办公大楼景观绿化工程中垂直绿化的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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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垂直绿化技术高地，为推广垂直绿化技术奠定良好基础。逐步开展生物有机肥研究，延伸生态环境建设的产业链。公司

将不断加强研发、设计、苗圃建设的投入，形成设计、施工、苗木、养护完整的生态环境建设产业链，不断提高公司在行业

的综合竞争力。公司将继续坚持“科技先导、研发先行、创新为本、服务人类”的理念，专注于生态环境建设技术的研发及

应用，充分发挥公司在生态修复和园林绿化两个领域施工和跨区域施工的优势，确保完成公司制定的 2012 年度经营目标，实

现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 

§4 重要事项 

4.1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持股 5%以

上股东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管

人员 

（一）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作出的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 

为避免与本公司发生同

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刘水出具如

下承诺：“本人目前乃至

将来不从事、亦促使本

人控制、与他人共同控

制、具有重大影响的企

业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

对贵公司及／或贵公司

的子公司、分公司、合

营或联营公司构成或可

能构成竞争或潜在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如因国

家法律修改或政策变动

不可避免地使本人及／

或本人控制、与他人共

同控制、具有重大影响

的企业与贵公司构成或

可能构成同业竞争时，

就该等构成同业竞争之

业务的受托管理（或承

包经营、租赁经营）或

收购，发行人在同等条

件下享有优先权。在贵

公司今后经营活动中，

本人将尽最大的努力减

少与贵公司之间的关联

交易。若本人与贵公司

发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

易，包括但不限于商品

交易，相互提供服务或

作为代理，则此种关联

交易的条件必须按正常

的商业条件进行，本人

不要求或接受贵公司给

予任何优于在一项市场

公平交易中的第三者给

予的条件。若需要与该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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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交易具有关联关系的

贵公司的股东及/或董事

回避表决，本人将促成

该等关联股东及/或董事

回避表决。前述承诺是

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

本人违反前述承诺将承

担贵公司、贵公司其他

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

所受到的任何损失。” 

（二）公司股东关于股

份锁定的承诺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刘水,自然人股东魏国

锋、张衡承诺：自发行

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在上述期限届满后，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同

时作为刘水的关联方的

刘溪、刘情、刘长承诺，

在刘水担任发行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刘溪、刘情、

刘长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刘水离职后半年内，

刘溪、刘情、刘长不转

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公司法人股东木胜投资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同时木

胜股东尹岚、吴忠明、

黄美芳承诺，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后，在本人担任发

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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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公司自然人股东陈阳

春、杨锋源承诺：自发

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在上

述期限届满后，在本人

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公司自然人股东周扬

波、郑媛茹承诺：自发

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24 个

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有股份总额的

百分之五十；在上述期

限届满后，在本人担任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公司法人股东深圳创新

投、无锡力合、中国风

投、山河装饰承诺：自

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机构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刘水对承担公路

苗圃被追缴所得税的承

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刘水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作出承诺，“若深

圳市铁汉公路苗圃场有

限公司被国家税务主管

部门要求补缴上述 2008

年 1 月 1 日前因享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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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收优惠政策而免缴

或少缴的企业所得税，

本人将无条件全额承担

深圳市铁汉公路苗圃场

有限公司应补缴的税款

及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

关费用”。 

（四）刘水对承担发行

人被追缴社保及住房公

积金的承诺 

如有关社保主管部门在

任何时候依法要求发行

人补缴在其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之前任何期间内

应缴的社会保险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基本养

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五种基本保险

和住房公积金)，则刘水

将无条件连带地全额承

担相关费用。 

（五）自然人发起人自

行承担整体变更个人所

得税的承诺 

如若由于深圳市铁汉园

林绿化有限公司以净资

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时，由于留存

收益折股导致国家税务

主管部门要求本人承担

缴纳所得税税款的义务

及/或税务处罚相关责

任，或要求深圳市铁汉

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履行代扣代缴的义务，

本人将无条件全额承担

本人应缴纳的税款及因

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

用，保证深圳市铁汉生

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不

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无 无 无 

4.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0,028.19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41.7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822.6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季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季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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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含

部分

变更) 

额 额(2) (2)/(1)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增加工程项目配套资

金 
否 

13,000.
00 

13,000.00 919.00 
7,847.0

1 
60.36% 

2014 年 03 月

29 日 
0.00 不适用 否 

广东梅县大坪镇苗圃

基地建设项目 
否 

5,000.0

0 
5,000.00 0.00 423.55 8.47% 

2015 年 03 月

29 日 
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8,000.

00 
18,000.00 919.00 

8,270.5

6 
- - 0.00 - - 

超募资金投向  

湖南郴州林邑公园、西

河带状公园及生态治

理 BT 融资工程项目 

否 
27,000.

00 
27,000.00 233.93 

5,356.9

9 
19.84% 

2013 年 12 月

31 日 
435.01 是 否 

湖南衡阳蒸水北堤风

光带 BT 投融资工程项

目 

否 
22,000.

00 
22,000.00 397.52 

5,553.7

5 
25.24% 

2013 年 12 月

31 日 
488.37 是 否 

南通市通州区南山湖

等景观绿化工程 
否 

8,000.0

0 
8,000.00 491.32 491.32 6.14%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64.56 是 否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否 0.00 0.00 0.00 
4,000.0

0 
0.00% 

2012 年 06 月

01 日 
0.00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6,150.0

0 
6,150.00 0.00 

6,150.0

0 
100.00%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10,000.

00 
10,000.00 0.00 

10,000.

00 
100.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73,150.

00 
73,150.00 1,122.77 

31,552.

06 
- - 1,187.94 - - 

合计 - 
91,150.

00 
91,150.00 2,041.77 

39,822.

62 
- - 1,187.94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广东梅县大坪镇苗圃基地建设项目实际投入进度未到计划进度，主要原因是：一、公司上市后业务不

断拓展，该地距离公司目前施工的主要工程项目所在地较远，运输成本较高；二、受华南地区大型赛

事前城市绿化工程影响，市场苗木需求量短期内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苗木价格上涨，公司 2011 年度

内放缓了该基地的新苗采购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1、超募资金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6,150.00 万元； 

2、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万元； 

3、超募资金用于建设湖南郴州林邑公园、西河带状公园及生态治理 BT 融资工程项目 27,000.00 万元； 

4、超募资金用于建设湖南衡阳蒸水北堤风光带 BT 投融资工程项目 22,000.00 万元； 

5、超募资金用于建设南通市通州区南山湖等景观绿化工程项目 8,000.00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适用 

2011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营运资金的议案》，将建设湖南郴州林邑公园、西河带状公园及生态治理 BT 融资工程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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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 万元超募资金中的 5,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营运资金。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已使用该暂

时性营运资金 4,000.00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分别存放于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泰然支行，帐号为 7442510182600114617，存放募投项目“增加工程项

目配套资金”、“广东梅县大坪镇苗圃基地建设项目”及“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资金

22357.68 万元。 

2、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泰然支行，帐号为 7442510182600110512，存放募投项目“增加工程项

目配套资金” 资金 391.78 万元。    

3、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帐号为 1818014170003881，存放募投项目 “其他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资金 30152.51 万元。  

4、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帐号 102081512010006063，存放募投项目 “其他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资金 7179.64 万元。  

5、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帐号 102081512010006461，存放募投项目 “其他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资金 769.33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本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4.3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5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6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7 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进展情况： 

一、2011 年 9 月 22 日，公司与郴州高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林邑公园、西河带状公园及生态治理 BT 融资建设工程合

同》。合同总价暂定为 33818.3141 万元，其中，前期费用约为 10000 万元（以实际出资金额为准），建安工程费用约为 23818.3141

万元，由公司作为本合同 BT 模式的主办人和总承包人。工程总工期为 365 日历天（开工日期以批复的开工报告日期为准）。 

    报告期内，本项目完成建造工程产值 1411.51 万元。 

    截止本报告期末，本项目累计已完成建造工程产值 1608.11 万元，完成前期费用投入 10,000 万元。 

二、2011 年 9 月 22 日，公司与衡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衡阳市蒸水北堤风光带工程项目 BT 投融资项目合同》。

项目位于衡阳市石鼓区蒸水河北岸草桥—杨岭段，全长约 4.26 公里，总投资约 3.6 亿元，其中，前期费用约为 1.2 亿元（以实

际出资金额为准），建安工程费用约为 14202 万元，由公司作为本合同 BT 模式的主办人和总承包人。合同项目计划工期为 1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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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项目完成建造工程产值 412.60 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项目累计已完成建造工程产值 622.21 万元，完成前期费用投入 5800 万元。 

三、2011 年 12 月 23 日，公司与南通富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了《南通市通州区南山湖等景观绿化工程建设—移交招商项

目投资建设、移交及回购合同》（监证方：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工程建设地点位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城东新区南山湖

公园、长江路、朝霞东路，建设内容包括南山湖公园绿化景观约 52 万平方米，长江路、朝霞东路景观绿化约 22 万平方米。

合同工程款总价暂定约 2.8 亿元，其中，南山湖公园约 1.8 亿元，长江路、朝霞东路主干道绿化及两侧景观绿化约 1.0 亿元，

由公司作为本合同 BT 模式的主办人和总承包人。 

    本报告期内，本项目完成建造工程产值 2322.98 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项目累计已完成建造工程产值 2446.43 万元。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 水 

 

2012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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